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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彰化縣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編號 機關(單位) 職 稱 姓 名 
具備表揚要點 
條 款 規 定 

具 體 事 蹟 備考 

1 民政處 科長 蔡欣達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4款 

任公職 23 年餘，秉持「熱心服務、認真盡責」之精神堅守崗位；工作表現及為人處事，深獲同仁讚賞及長官肯定，考績(成)

連續 23 年列甲等。104 年 3 月擔任民政處自治行政科長以來，帶領著同仁戮力以公、團結合作，以實際行動配合通訊軟體

科技(line 籌設自治業務群組、府會聯絡群組、代表會群組、民政防災群組、村里長群組…) ，有效率地辦理各項業務及

執行上級交辦事項；對於工作上各項諮詢，立即做出必要及適切的回覆，順利達成任務。具體事蹟如下： 

一、辦理府會聯繫工作： 

第 18 屆彰化縣議會計召開 8 次定期會、24 次臨時會，期間與議會聯繫召開各次會期，審議本府提案；另對於議會、議員

服務案件，秉持熱誠、負責之原則，立即辦理，有助於府會關係和諧。 

二、辦理第 18 屆縣長宣誓就職暨交接典禮： 

積極研擬實施計畫，邀集各局處召開分工協調會議、活動彩排及各項業務溝通等工作，前後約歷 1 個月完成，活動圓滿順

利。 

三、提升村里長執行災防工作保障： 

107 年研擬修正「彰化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村里長執行災防工作發生意外致死亡時，喪葬補助費從 8

萬元提高為 150 萬元。 

四、爭取中央補助經費： 

104 年-107 年爭取補助村里集會所 10 件 4,800 萬元；北斗鎮公所辦公廳舍 6,552 萬元；溪州鄉公所耐震補強經費 761 萬元。 

五、推行綠色環保葬： 

辦理「106 年彰化縣聯合環保葬」及「中彰投苗聯合海葬」；輔導埔心鄉環保自然葬(葬區於 100 年設立)，在全力推廣下，

104 年方有首位使用者，並逐年增加，目前累計使用者達 219 位。 

六、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104 年辦理 8場次(3,678 人)；107 年辦理 8 場次( 4,653 人)。 

七、協調北斗及二林鎮公所預算協商案得宜，所會爭議圓滿落幕。 

 

2 水利資源處 科長 曾凱弘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4、5、6款 

曾員於 99 年 11 月 19 日自鹿港鎮公所調任本府水利資源處下水道科服務，擔任承辦人員時期辦理縣內多項重大工

程如「彰化市實踐路至中正路、長順街口(A5~A5-1)雨水下水道工程」、「彰化縣田中鎮文化街雨水下水道工程」、「彰化

縣員林市過溝排水多功能調節（滯洪池）工程」、「彰化市污水下水道工程」、「鹿港福興污水下水道系統」、「和美鎮污

水下水道系統」，皆屬本縣重大建設。 

該員在推動本縣雨水下水道建設方面，協助「員林市過溝滯洪池工程（圓林園）」規劃並爭取經費補助，該員陞任

科長後亦持續督導工程進度。圓林園現今已成為員林地區民眾散步運動的好去處，亦為外地民眾造訪打卡的熱點公園。

於幾次豪雨侵襲下，親自監督啟動滯洪標準作業流程（SOP）機制，成功抑制周邊積淹水情況的發生，並於同年獲總統

親訪視察肯定其防洪功能。 

於污水下水道建設方面，積極協助本縣爭取中央補助建設經費且加速推動本縣數個具指標之污水下水道系統開

辦，如彰化市水資源回收中心於 107 年 9 月 16 日完工、鹿港福興污水下水道系統於 107 年 7 月 22 日動土開工、二林

鎮污水下水道系統用戶接管至今接管率已達 90.2%、和美污水下水道系統於 107 年 8 月啟動辦理第一期工程設計及監

造委託技術服務。 

雨水建設攸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而污水建設則是城市進步的指標，二者皆為縣政推動上不可缺少的重大建設。

該員於本府服務期間，使下水道工程如期、如質完工，提升本縣滯洪防洪能力且績效卓越，獲敘獎記功 5次，嘉獎 35

次，優異表現，足堪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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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職 稱 姓 名 
具備表揚要點 
條 款 規 定 

具 體 事 蹟 備考 

3 社會處 科長 黃麗絹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7款 

一、 民國 71 年即進入彰化縣政府社會處服務，自任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科科長後，以三十年服務經驗，規劃各項兒

童福利措施，以兒童最佳利益為考量，保障兒童權利，辦理托育服務(如托育資源中心、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托嬰中心

管理…等)、托育津貼(如 0到 2歲育兒津貼、托育準公共化費用補助…等)、早期療育服務、弱勢兒少生活扶助及課後

照顧、兒童醫療補助、結合及輔導民間團體辦理兒童福利服務活動，並自 103 年起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上路後，依據

兒童權利公約內涵，檢視各項自治條例及方案是否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精神，希望在福利之前，更以守護兒童人權為圭

臬。 

二、 105 年至 107 年期間規劃並推動更多服務方案，說明如下 

(一) 推動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團，強化托嬰中心服務品質。 

(二) 舉辦兒童節大型慶祝活動，讓本縣兒童歡度 4月兒童節。 

(三) 於本縣設置 3家托育資源中心(育兒親子館)及兩台服務行動列車，提供 0-3 歲家長共讀、共遊、共學的環境，也

藉由行動列車將服務送往偏鄉。 

(四) 本縣第一家早期療育日托中心揭牌，服務發展遲緩兒。 

(五) 培訓育兒指導員，免費到宅教導各項育兒技巧，讓新手爸媽育兒免煩惱。 

(六) 設置本縣第一家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培養兒少多元興趣，培力兒少多元能力，建構社區兒少支持系統 。 

(七) 青少年社區壯遊及公民電影院等，希望強化將兒童福利與權益保障，為兒童人口量與質的提升奠定良好根基。 

(八) 推動 0-2 歲擴大育兒津貼及托育準公共化服務，降低家長負擔。 

 

 

4 彰化縣警察局 技士 黃永龍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4、6、8款 

一、 本局技士黃永龍承辦裝備檢查、彙編警察局後勤相關預算，並辦理採購綜合業務，同時榮獲內政部警政署裝備檢

查各項獎項： 

(一) 100 年至 106 年裝備檢查經警政署評比全國第一： 

1、 統籌管理彰化縣警察局槍械、子彈、無線電、警用車輛及防彈背心、頭盔、盾牌等裝備，控管各分局清點數量、

保養維護等事宜。 

2、 督導各單位保養維護各項警用裝備，使同仁出勤能安心放心，確保同仁生命安全，並使同仁能全心全力維護社會

治安，促進人民福祉。 

3、 辦理裝備檢查情形良好，自承辦業務以來深獲上級單位內政部警政署及各級長官肯定，並榮獲 100 年度至 106 年

度連續 7 年裝備檢查經警政署評比全國第一(107 年度警政署未辦理裝備檢查)。 

(二) 承辦本局後勤相關預算、務實編列、嚴謹把關： 

1、 統籌辦理本局後勤相關預算，預作整體性之縝密檢討，妥善規劃整合後勤各項相關業務，發揮財務效能，並衡量

可用資源訂定具體計畫各項支出，力求節約，且能依據緊縮及節能原則確實檢討，務實編列各項預算。 

2、 編列 101 年度至 107 年度預算，每年預算執行率均達 90%以上，控管預算執行情形良好，有效提升行政效能。 

3、 自 101 年以來落實預算新建各項重大警政建設：媽厝派出所、秀水分駐所、頂番派出所、二水分駐所、大埔派出

所及莿桐派出所等 6 處新建辦公廳舍，改善員警辦公環境、強化警察執勤效能，大幅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二、 黃員竭盡心力辦理及維護本局各項警用裝備，確保本局同仁執勤安全，對本縣警政、治安居功厥偉，且在預算編

列及執行控管著有成效，對提振警察士氣、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作出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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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職 稱 姓 名 
具備表揚要點 
條 款 規 定 

具 體 事 蹟 備考 

5 彰化縣消防局 小隊長 高銘宏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4、6款 

職高銘宏自 81 年 6 月 8 日奉派彰化縣政府消防單位任職以來，秉持熱心助人，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為己任的態度，時

時鞭策自己，充實消防技能，積極參與各項救災任務，榮獲 88 年度內政部消防署全國消防楷模。於 101 年 6 月升任

彰化縣消防局小隊長職務以來，堅持初衷，主動積極，戮力從公，盡心負責，獲本局提報當選台灣省警察專科學校 105
年度傑出校友。 
近三年亦克盡職守，積極負責，有所作為如下: 
一、救災 
1.105 年度 2 月 14 日執行員林市員東路二段住宅火警，迅速帶隊前往搶救，立即布署水線滅火，並以雲梯車升梯搶救

出受困民眾。 
2.執行 105 年 1 月 23 日員林市阿寶坑垃圾場火警，燃燒面積廣大且現場惡臭，歷時 10 日輪班，指揮調度人車有效撲

滅火勢。 
3. 106 年 3 月 28 日執行大村鄉中興街住宅火警搶救，著裝帶隊進入搶救，迅速搜索救出受困民眾送醫急救。 
二、救溺 
1.105 年 8 月 30 日執行員林市員水路虹橋女性落水救溺，運用專業技巧架設繩索，並將其吊掛上岸送醫。 
2.106 年 3 月 13 日執行花壇鄉番花路旁大排救溺勤務，順利完成打撈溺者大體任務。 
3. 107 年 6 月 8 日執行福興鄉福興橋救溺，於現場負責指揮搜救，順利將溺者大體打撈上岸。  
三、其他  
1.2018 鹿港慶端陽系列活動，擔任水陸警戒安全維護小組長，圓滿達成任務。 
2.奉派擔任 107 年度內政部消防署全國消防暨義消競技大賽橫渡救生競賽裁判，圓滿達成任務。 
 

 

6 
彰化縣地方稅

務局 
科長 吳春秋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4款 

一、督導 104 年度房屋稅籍清查作業，經財政部評定為全國地方稽徵機關乙組第 1 名，績效優良，經 105.1.30 彰稅

人字第 1050101063A 號令，記功一次。 

二、辦理 104 年度財政部稽徵業務考核，稅捐稽徵作業績效類榮獲地方稅稽徵機關乙組第 3 名，領導有方，經 105.9.26

彰稅人字第 1050101363A 號令，記功一次。 

三、辦理 105 年度財政部稽徵業務考核，稅捐稽徵作業績效類，榮獲地方稅捐稽徵機關乙組第 1名，領導有方，經

106.10.6 彰稅人字第 1060101352A 號令，記功二次。 

四、辦理 107 年度租稅下鄉宣導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經 107.10.24 彰稅人字第 1070101360A 號令，記功一次。 

五、辦理 106 年度財政部稽徵業務考核，稅捐稽徵作業績效類，榮獲地方稅捐稽徵機關乙組第 1名，領導有方。經

107.10.24 彰稅人字第 1070101361B 號，記功一次。 

六、107 年度主動規劃設計全國首創運用高科技「車載式車牌辨識系統」加強欠稅執行，本系統自 107 年 9 月起正式

上線至 12 月止，績效卓著，並於 107 年 11 月 22 日『財政部與法務部 107 年度欠稅移送執行案件業務聯繫會議』決

議，將本創新作為提供全國各稅捐稽徵機關參考運用。 

七、106 年 12 月 28 日起擔任本局納稅者權利保護官，戮力減少徵納雙方爭議，疏減訟源，辦理納保事項績效卓著，

納稅者滿意度調查均為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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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職 稱 姓 名 
具備表揚要點 
條 款 規 定 

具 體 事 蹟 備考 

7 
彰化縣埔心鄉

衛生所 
醫師 王袈鑫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2、4、7款 

一、年年獲獎:103-105 年連續 3年獲得中央健康保險署「初期慢性腎臟病品質」獎。 

二、成功建構公部門與社區合作模式:105 年與埔心鄉公所、瓦中、瓦南、油車及叢蕉村合作建構社區動態健康生活環

境，並以「社區動態健康生活營造」參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舉辦第十屆金所獎競賽榮獲優等獎。 

三、全國首創「不老健身房」:針對 60 歲以上長者，從體能檢測、運動評估及運動指導給予一系列肌力訓練方案，總

服務人次 1,600，每天開診平均有 60 位長者來衛生所「不老健身房」運動，其創新模式獲國民健康署肯定，屢屢有國

內外學者、各縣市衛生局、衛生所及大學學生組隊參訪，同時也獲大愛電視台認可多次採訪並製作專題報導，成功行

銷彰化。 

四、創新研發銀髮族「肌力檢測儀」:為推動衛生所「不老健身房」，自行研發並親自打造全國衛生單位第一台「肌力

檢測儀」，精實又好用。 

五、代表本局參加「政府服務品質獎」評鑑:108 年以「不老健身房」運作模式參加國家發展委員會舉辦的「政府服務

品質獎」。 

六、通過機構認證:帶領衛生所同仁通過中央健康保險署「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認證」及衛生福利部「高齡友善健康照

護機構認證」。 

七、公衛績效卓越:主動邀約民眾藉由整合式篩檢主動發現結核病、積極推動幼兒預防接種及結合診所、公部門、衛生

所三角合作關係，提升流感接種率，防疫績效特優。 

八、仁心仁術、熱心公益:對於經濟弱勢、社會低層或急需協助民眾或病患，主動自掏腰包給予經濟支助或關懷媒合工

作，是社區民眾心中的良醫。 

 

 

8 
彰化縣社頭鄉

戶政事務所 
秘書 劉惠君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4、6款 

一、推動辦理道路更名及門牌整編業務，改善門牌紊亂現象，方便親友尋找、信件投遞。104 年辦理湳底村「湳底巷」

道路更名為路，共更名為 7條路名，改善多條道路共用路名現象，於 105 年接續辦理門牌整編工作；106 年辦理里仁

村「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新闢道路命名後門牌整編工作。 

二、推動辦理戶政業務績效評鑑工作，106 年榮獲彰化縣各戶政事務所乙組第 1名、107 年榮獲乙組第 3名。 

三、規劃辦理第 16 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奬，於 107 年榮獲金檔奬殊榮。 

（一）推動改善現有檔案庫房設施，符合標準規定。 

（二）擬訂 14 年未修訂之「彰化縣各戶政事務所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修正案，經多次開會、行文縣內各戶政

事務所表示意見，於 107 年 5 月經檔案管理局審核通過。 

（三）策劃檔案加值應用，共出版 3 本出版品－「穿越時光迴廊•再現戶政風華」、「談古論今話社頭」、「社頭鄉織襪

產業與人口流動」，申請取得國際標準書號（ISBN）及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PN）。 

（四）規劃檔案應用展，舉辦「穿越歷史•見古知往」檔案文物展，邀請轄內國小師生及地方團體參觀，導覽介紹、

推廣認識戶政檔案歷史文物。 

（五）推動永久保存檔案數位化建檔，掃瞄永久公文 70-93 年共計 1萬 243 件、66-91 年門牌編釘申請書 9,613 件。 

（六）推動受損檔案修護，召開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會議，揀選受損之永久保存檔案送請專業修護師完成修護。 

四、設置協談室，主動協助民眾及同仁處理疑難個案，審核各項戶籍登記案件，以正確戶籍登記，保障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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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職 稱 姓 名 
具備表揚要點 
條 款 規 定 

具 體 事 蹟 備考 

9 
彰化縣社頭鄉

清潔隊 
隊長 黃重情 

彰化縣政府表

揚模範公務人

員要點第 3點

第 2、4、5、7、

8款 

一、平時積極服務村里，對地方之需求均能熱心從事各項任務。 

二、對政府政策之落實不遺餘力，如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宣導、髒亂點之清除均表現優良。 

三、擔任清潔隊隊長綜理本隊各項業務，對於長官所交辦之任務均順利圓滿達成。 

四、創新設置社頭鄉「垃圾通」APP 使用，讓民眾透過手機便可知道最接近的垃圾車位置，同時還提供垃圾清運時間

查詢的功能，讓民眾事先得知未來的垃圾車動態，以減少等待的時間。 

五、鄉內主要道路兩旁路燈及交通號誌桿，屢遭房屋、人力等仲介業者繫掛及張貼大量違規廣告，創新作為―在本鄉

重要道路電線桿全面包覆綠色塑膠網，以消弭亂貼導致髒亂的發生。 

六、創新設置社頭鄉定點行動垃圾車，經瞭解得知有些民眾因上班因素，無法配合垃圾車收運時間而先行將垃圾放置

屋外，導致野狗啃咬垃圾影響市容景觀，本隊實施定點行動垃圾車來解決上班族傾倒垃圾問題。 

七、於 106 年 11 月 28 日指揮隊員至垃圾轉運站用山貓把將垃圾鋪開，在垃圾堆約找了 30 分鐘，順利協助民眾找回丟

掉的現金新台幣 6萬元，為民服務，堪為楷模。 

八、107 年 2 月 6 日本隊發現一個廢棄鞋櫃內有二條金項鍊、五枚戒指（價格約新台幣 50 萬），幾天來一直都無人確

認，最後靠著隊長，根據「現場及金飾上顯示」證據來抽絲剝繭，終於找到失主王姓婦人。讓這些金飾「物歸原主」！ 

為民服務，堪為楷模。 

 

 

 

 

 


